
 第三章大學合3里親，模調整標準之探究
^^ /'力?
 ，，一．J7^

 在人口變遷情勢下我國高等教育之因應策略，從教育部公布射「因應人口結

 構變遷之教育對策」(教育部，2006)觀察，政策上分為現行因應策略與未來配套

 措施兩個階段;現階段因應措施計有:一、大學教育數量之控管，包括(-)大學

 校院量的控管，如國公立大學不再增設，不再受理國立大學分部申請，私立大學

 校院申請與許可均暫緩受理等^(^)系所數量總量控管，如訂定系所進、退場機

 制，提高生師比和師資水準之要求，在總量管制原則下同意大學自主規劃調整系

 所等。二、促進大學校院整併，其功能(-)就政府而言可將資源作更有效率之整

 合與運用，且能促進各地區高等教育均衡發展^(^)就學校而言可尋求互補之發

 展，提升學校的競爭力及辦學績效^(三)就學生而言可使學生獲得更多元之學習

 環境，提升學習效果。三、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包括(-)持續辦理大學評鑑成立

 評鑑事責機構，引進國際認證機制，結合退場機制系統化、制度化辦理教學評鑑

 等^  ^)推動大學教學卓越計晝，期能透過競爭性獎勵機制，鼓勵大學提升教學

 品質並發展國內教學卓越大學典範^(三^f展國際一流大學，將「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列為國家「新十大建設」，整體提升大學研發創新之品質及對於國際學術

 界之影響力與能見度。四、加強大學教育國際化，包括(-)鼓勵國內大學與國外

 大學辦理雙聯學制等學術合作^(^^^)開辦「國際研究生學程」招收國外優秀學生

 來台針對具有前瞻性、尖端性、競爭力之主題進行研究^ (三)辦理擴大招收外國

學生暨參與或舉辦國際高等教育展;(^^)鼓勵大學校院營造雙語環境並積極推動

 校園英語學習。五、發展精緻留學策略，如(-)鼓勵我國學生出國留(遊)學，逐年

 增加公費留學生名額，．以公費培育國內所需高級人才，鼓勵在學生於在學期問出

 國研究、修雙聯學位，辦理「菁英留學計畫」等^^^^吸引外國學生來臺留(遊)

 學，吸引外國學生來臺除語言學習外留學攻讀正式學位，鼓勵海外青年(外國籍及

 華裔)來台(遊)學研習。此外，特別鼓勵針對東南亞國家外籍配偶所生「新臺灣之

 子」的東南亞語言教育之師資培育，以及針對我國在國際學術上之重要優勢領域

 如東南亞研究、臺灣研究、漢學及華語文教學、南島民族語言文化等，鼓勵各大

 學邀請外國學者專家來臺駐點研究，如推動外國申學華語文教師來臺接受華語文

 師資培育、資格認證及與外國大學合作研發國際認可之華語文能力測驗，安排國

 外青年來臺從事南島民族語FJ文化研究等。



 未來配套之政策措施則有:一、加強控管高等教育數量的發展，落實進退場

機制;包括(-)從嚴管控新設公立大學校院^(|^^)停止國立大學分部之籌設^(三)

 大學法增訂大學整併法源，增進大學之經營效益、整合大學之教學研究與行政資

 源^(四)修正私校法，修訂學校合併、改制、停辦、解散和清算等相關條文，規

 範私立學校轉型及退場機制;(五)檢討修正「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

 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強化大學系所及招生名額之退場機制;(六)建立制度

 化之大學評鑑機制，督導各校改善教育品質，並依據評鑑結果訂定大學退場機

 制^(七)鼓勵大學開拓國際市場與回流教育終身學習市場。二、積極提升高等教

 育品質;包括(一)推動全方位大學評鑑，積極建立專業評鑑中^^^ ; (^^推動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提升大學教學品質。三、持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四、促進高等教

育國際化並與國際接軌;包括(-)積極提升國內學生素質;(^)營造全方位外語環

 境^^三)推動學生雙向留學。五、鼓勵大學整併以促進教育資源整合;包括(-)

 在尊重大學自主的前提下，透過更積極做為，引導大學整併^^^^勾勒整併之目

 標、遠景，以強化大學內部共識之形成^^^^透過區域問校際之合作與資源共享，

 化解整併之阻力^(四)集中資源、重點協助整併學校之發展。六、提供競爭性經

費鼓勵大學分類發展;包括(一)規劃並定義高等教育分類指標;(^)根據高等教育

類別分項抱注政府的補助經費;(三刀提供獎勵教學及產學合作卓越之競爭性經

 費^^^9^建立鼓勵跨校、跨領域的共同合作之機制。七、推動擴大招收外國學生，

促進國際化提升高教品質;包括(-)擴大招收外國學生來臺留學;(^)放寬招收外

 國學生績優學校之師生比，或放寬員額限制^(三)開放高中以下外國學生來臺留

學^^四)推動華語文教學產業化^^ (五)研議收取外國學生額外學雜費或外生事務

 費^(六)執行「重點人才整體培育及運用規劃案」，協助在臺留學之優秀外國學生

 等。

 分析教育部的「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之教育對策」，在高等教育方面無論是現

 行因應策略與未來配套措施，均強調:一、推動學校與系所數量之總量控管、整

 併、分類定位等相關作為;二、提升辦學品質，包括教學卓越與建置國際一流之

 研究型大學，透過評鑑檢視辦學績效與遂行進退場;三、加強國際化，強化我國

 在國際學術上之重要優勢領域，形成辦學特色。而總體觀察此一對策，發現教育

部針對國家整體經費減縮所造成之教育經費不足而特別重視教育資源的有效運

 用，且強調必須運用有限教育經費達成辦學 佳效益;對策中指出，隨著學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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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的減少，大學招生將日益困難，學校勢必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但這也正是督

 促各大學認真辦學以及提高辦學品質 有利的時機，教育部提出以辦學績效補助

 公私立大學經費的連結模式，依辦學績效的言摧監結果，作為經費獎補助之依據，儘量

 避免採齊頭一致的補助方式，以鼓勵各大專校院追求差異化之教學、研究及行政績效卓

 越之目標，如止LRu辦學不良的學校將因招生不足及無教育部補助款而面臨退場，使

 有限的教育資源得以抱注於具有效益的教育計畫與績優學校之需求。故從教育部

 提出的對策分析，高等教育大學院校之進退場係植基於辦學績效評鑑，即以辦學

 績效做為經費資源撥補之基礎，以辦學績效作為社會形象之訴求，若辦學不良，

 學校將面臨沒有錢、沒有學生之窘境，自然達成辦學不佳者退場之目的。

是以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之教育對策申顯示教育部已將提升高等教育辦學品

 質與學校系所之經營績效列為未來施政方案，指涉了今後大學校院之規模調整，

 除了法源依據，尚須參酌學生素質、國際競爭、學校定位、教學研究表現與經費

競爭等因素;故而包括整併在內之大學進退場機制實與大學經費資源經營與運用

 績效、學術研發與服務績效和學生素質績效表現等息息相關，亦是大學規模調整

 策略的重要參考因素。

 大學或系所之進退場與學校或系所經營之績效產生連結，可見績效之衡量將

 成為決定大學進退場的先決條件，辦學績效成為檢視、探究學校合理規模與決定

 從事規模調整的重要依據，績效使合理規模具有可分析性、可測量性，亦可使調

 整規模所導致之系所、學校進退場有較為具體之根據，作決定進退場或決定從事

 規模調整的主體有二，一是學校本身，一是政府;而這些績效之檢視，需透過一

 套較為客觀、標準化的指標與分析系統從事檢驗。而設定績效的指標，根據教育

部對於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之教育對策申所接禁的現行因應策略與未來配套措

 施，除了在政府政策面向上的總量管制、凍結新校、補助經費追求卓越、鼓勵分

 類定位等措施外，對學校辦學品質要求面向上可整合歸類為對大學經費資源運用

 與經營效益，學術研發與服務績效和透過國際化與教學措施所促動之學生素質績

 效表現。本章即以上述面向作為以績效為主軸的大學合理規模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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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大學規模 適化與市場特色它;「，力^^^^
 ，二
 ．/二．二八^i

 在我國人口結構改變的現在與將來，大學學生人數和性質將有所改變。首先

 是18至21歲學生人數減少，淨在學率的突破50%，使大學從菁英類型(elite t沖e)

 走向普及類型(universaI type)(TroW, 1974)，大學在功能上已經成為必須因應所有

 人口適應快速變遷之社會;誠如Brennan指出，普及型的高等教育已成為中產階

 級和其以上階層的義務。此外，Brennan也說，普及型高等教育的教學形式使課

 程結構邊界化和持續化兩種傳統之教育型態消失，一個人的學習和生命之間的區

 分消失了，延遲入學(Postponement Of entry)成為常態。既然正式教育和在職兼讀

 (term-time)的界線模糊，大學中原屬於以市場1 (market I)傳統性大學生，年齡層

 次在18歲至24歲為主流的學生市場，已出越來越多的25至65歲非傳統性屬於

 市場11^(market;I1)的大學生，這些在職學生之社會專業職能與高級技術層次持續

 提昇的需求，使在職訓練變成一個人職業生涯中必要的過程，大學勢必回應市場

 依據不同需求，開辦各種訓練計畫，其課程之設計需以市場與工作為導向，教育

 的目的已經被就業目的所取代，甚至於屬於市場皿(market Hl)的退休人員，基於

 渴望學習他們年輕時無法學到的課程，對於再度進入大學有更高之意願;因此高

 等教育逐漸降低其傳統學校原有特質，而與產業及社會相互結合;換言之，台灣

 高等教育的類型和大學校院的性質，和世界高等教育轉型風潮一致地都將轉變為

 全民社會共同參與的一個終身學習平台，一個人終其一生，將隨時、隨地的進入

 大學學習，社會對於大學辦學績效之期待也將從單一的菁英人才培育轉換為一般

 性學習市場之選擇，有點類似商業上的賣方市場轉化為買方市場，社會大眾將檢

 視這麼多大學校院誰 具經營績效，以決定其終身學習計畫要在哪一所大學裡實

 現;一如廿ow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展望申就學術界的主要功能之重新詮釋:在教

 學上，強調社會或生活技能，學術是事實的解釋者，而非傳統上的文化與知識的

 立法者;在研究方面，學術研發應成為非階級、多元化、跨領域和快速變化負有

 社會責任之活動。這是當代高等教育市場的趨勢，也是高教歷經全球化發展所呈

 現之事實。

 從大學的學生市場轉型及課程需求的社會化，使大學的辦學績效受到社會檢

 驗，Trow描述21世紀的學術圖像，指出高等教育對社會之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

 要求度與回應性越來越受到重視，大學以績效責任獲得社會信任，這種信任關係



 不是建構在學術特權，而是靠大學自己去賺來的(show up With evidence) J他也強

 調績效責任與權力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那些能夠定義績效責任準則的人本身必

 須拿得出績效與成功，這對大學這種講求學術自主和管理自治的學術社群而言，

 確實是金玉良言。高等教育系統在不斷追求規模成長下，規模績效之管理成為學

 術圈人嚴肅的課題;對政府而言，當教育經費無法滿足高教人口成長的需求時，

 嘗試著將資金的撥補與產出的衡量加以連結，作為決定經費撥補的程度和對象，

 因此也需要對高等教育作品質與數量之評估。

 El^Khawas(2006)將績效責任與品質保證認為是學術社會的新興議題，他對於

 績效責任的定義是「政府制定政策促使高教機構達到某種辦學績效」，品質保證

 指「高教機構需達到政府規定的某種辦學指標以證明其能提供具水準以上的社會

 服務內容」;而檢視績效與品質的方式通常運用評鑑機制。評鑑的理念各國或有

 不同，如有的以認可制(accreditation)為基準，有的根據評鑑結果進行大學排名，

有的和預算分配及成果稽核連結作為對學校經費支持程度的依據;澳洲在1980

 年代後期發展「經費成效指標」(Per的rmance-仙nlding indicators)，山國家品質保

 證委員會執行年度學術教學研究成果之稽查。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全球化的腳

 步，各國高教系統必須要有一種可以跨國彼此認證學歷的機制來處理高教品質認

 證問題，如1991年成立之高教品質認證國際網路(The Inte血摘ona^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 INQAAHE) ^透過這個網站每年

 發布三次的高等教育品質報告，推廣有效的做法維護和改善高等教育品質，提供

 必要的諮詢和專業知識，以幫助會員國開發新的品質保證機構等，促使大學的辦

 學績效成為各國關注的議題，成為高等教育全球化另一項特色。E^-口尬was(2006)

 研究認為無論大學績效責任的保證方式如何發展，可以確定的是未來各國政府將

 致力於建構評鑑機制，要求大學回應社會提高績效是必然之趨勢。

 對於績效責任，邱4煌(1999)將之詮釋為社會對大學的批評是一種「責任可

 靠度」的質疑，包括經營方式、研究發展對社會之回饋、教師學術表現等，社會

批判或社會期望其實是一種來自廣泛而不同的政治社會文化甚或個人特定立場

 背景下的產物，並無客觀標準、專業意義，甚至充滿偏見、誤解和自相矛盾。大

學在並非全然具建設性之社會期待下之回應較周全的作法是建立一種內部自裁

 控制的遵行(co^pli妞ce)機制，以教育理念的落實、教育目標之達成為主軸建構自

 主管理的機能，透過資訊的公開揭露向社會展示經營績效，亦即將社會對大學「責



 任可靠度」的質疑轉化為大學對社會所負的「績效責任」之展現，社會可將大學

 績效責任視為大學辦學品質體系申的一個檢核表，透過公正之檢驗同步檢視大學

 之品質與績效。

大學面臨需以績效責任獲得社會信任始得在學生市場中保持入學報到優

 勢，獲得財務的穩定或成長，另方面在政府強勢追求績效責任政策下，通過評核

 才能獲得經費支持;看來大學 引以為傲的學術自主空間受到壓抑。就此

 E^-Khawas提出必需區別政府形式之績效責任和以大學為本位(university-based)之

 績效考核辦法的呼籲，一方面維持大學自治的本體性，一方面也避兔大學成為另

 一種官僚科層主義。學校本位管理是盛行於英、美等國家的一種權力下放的管理

 方式，讓各校在行政、人事、經費預算和課程教學上擁有更大的自主性，使學校

 經營更具彈性、效率和績效(吳清山，1999)，張明輝(1999)認為學校本位管理是將

 學校視為作決定的基本「單位」，Wo^lstetter及Mohrman(^^94)認為學校本位管理

 (school-based managemen^)是一種「承諾與過程」(Promise and process j ^承諾是

 學校自我定位和設定目標指標以及對學生、家長、教師和社會達成目標的許諾，

 過程則是學校達成目標所採取的策略、方法和改善、評量之整體系統，學校本位

 管理是保證成功達到績效指標的策略， 終目的是改善績效(Wohlstetter皮

 MohrmnanT ^ 1^93)，而大學本位績效考核的有效方式是大學本身實施「稽核模式」

 (audit mnodel)，建立組織流程和品質支持之內部審查控制機制，學者認為這是高

 教機構對於政府制定績效政策這隻黑手能夠與之抗衡的方法，而且此稽核模式也

 是接近大學學術自主本質的查核方法(DllL，2000;  Massy皮French,2001;

 回-Khawas,2^06) o

 大學市場化將是21世紀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在大學市場化呼聲甚囂塵上

 之際，本文並非探討市場化及其利弊，而是探索大學辦學績效如何和自己的規模

 績效表現 適度之結合，不會受到政府干預，也能適度回應社會之要求，不致於

 學校孤芳自賞，進而針對自我查核的績效結果做出調整規模或進退場的決策。市

 場化的涵義是將市場的競爭和交換機制引進高等教育活動申，減少政府對高等教

 育的過度管制，使大學具有更大的自主權，積極回應市場的需求，學校的進退場

 由高等教育環境的普遍性市場因素和市場機制決定。大學市場化有助於大學增進

 自我改善、自我發展的能力，包括定位和規模調整的靈活化使得大學形式多樣

 化，各具特色，市場化使大學必須革新、不斷創新，有利於提高大學管理的效率



 和水準。楊朝祥(2005)認為大學教育市場化的結果雖然導致教育市場傾向自由競

 爭和多元化發展，但也導致國家或政府作為主要教育服務供應者的角色逐漸為民

 問和個人所取代，這樣的發展結果雖然讓大學更能符合社會及學生需求，但不免

 造成政府藉詞推卸教育經費提供的責任，大學逐漸喪失公益性、社會性、公平性

 和大學的學術自由受到侵蝕，大學的理想逐漸消失等副作用，因此高等教育市場

 化引起很多爭議。

 我國歷經多次大學法修正過程，大學校院之經營管理已具備自主運作之適法

 空間，但根據蓋浙生(2006)的研究，由於目前大學校院內外部環境建構尚未臻完

 善，關係著市場導向的三個特色「競爭」、「品質」和「效率」之表現在大學經營

 環境中難以判準，所以我國高等教育只能說是「半市場化」(semi-market)或「類

 市場4 LiJ (m盯ket-^ike j型態經營，尚未具備充分市場機能，這可從現有之進退場

 機制從政策制訂到實施方式均由教育部主導可見一既，其他如大學對於政府經費

 的倚賴程度甚高，學校行政及法制系統的終審權大多仍操在教育部手中，管理幕

 僚如人事、財務、會計等系統之任命權仍然操之於政府等不一而足;而前哈佛大

 學校長Bok (2003)研究美國的大學社會學、法學院教授的看法，認為處於具有競

 爭性的市場環境下是規範社會行為 有效之方式，因而他提出大學應適度運用企

 業管理來從事經營，才會有良好的績效;伯克校長發現大學至少要向企業學習兩

 點:一是設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滿足社會期待;一是追求卓越，改善品質，

 加快學習與適應之速度;衡諸蓋浙生所強調之市場導向三個特色「競爭」、「品質」

 和「效率」，方向甚為一致。

前述之整體高教類型和學生市場變化導致大學需接受績效規模之市場性檢

 驗已勢不可免，而我國高等教育市場化起步較晚，叉長期習於政府管制，市場化

 中競爭、品質和效率三要素的判準模糊，所以適宜在市場化進展中調整步伐，面

 對人口變遷下市場需求的變化，在整體環境面臨市場化不足、政治或行政力量繼

 續發揮影響力(蓋浙生，2006)雙重壓力之下，大學實有必要跳脫市場化爭議，有

 勇氣拒絕政治力介入，以大學自身為本位運用績效評估的角度檢視教育資源投入

 於教學、人才培育、學術研究、服務社會之能量以及相對應之產出效能。換言之，

 大學面臨少子化衝擊，未來國內高等教育學生人數必定逐年遞減，大學如果不做

 任何改變或將規模之定義僅侷限於生師人數、校地面積、組織編制等，現行之大

 學必須到達一定程度之生師比、每生平均面積、樓地板面積、每生圖書量．‥等指



 標在未來少子化浪潮打到大學時，拘泥這些基本條件之指標將顯得沒有意義;行

 政學者多以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主義提升新世紀公共部門

 之效能和效率，其申對於政府規模之研究正如英國公共經濟學家Gemmnell (2004)

 所指出的政府規模不能僅以官民比(公務員與人民之比例)數量測量政府的規模，

 檢視政府的 適合規模必須從以下面向觀察:一、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有關;二、

 市場經濟模式與政府規模相關連;三、社會性支出在政府支出結構中的比重，先

 進國家的社會性支出已成為政府支出申比重 高者;四、政府就業人員增減與變

 化，政府雇員數量的變化可能是由於工作效率的改進或惡化、投入的替代或人員

 素質的變化引起的。這些面向均涉及政府資源之投入與產出，均涉及績效達成之

 評量，故政府規模之合理性研究，至少納含了以上經濟與市場、社會支出和人力

 素質三個基本因素。

 而Sporn (2006)更提出有三種觀點來理解大學治理和績效建立的途徑。一是

 將新公共管理運用於高等教育研究，他舉出挪威、瑞典的作法，透過品質保證制

 度之立法、去中^L^^化的學校經營型態、以指標為主從事大學的績效管理與改善等

 (雖然大學申許多教師的行為和^^^^態仍沒改變)，這是大學辦學績效評量和研究的

 取徑之一。其次是創業主義( entrepreneurialism )，創業型大學是Clar^( 1998 )

 研究主軸，他針對歐洲五所標竿大學的創業發展模式，提出五項改革績效的途

 徑:一、強而有力的行政中^t^   1二、統整平衡的企業文化;三、多途徑的經費來

 源;四、拓展周邊商品和衍生研究利益;五、以上述四種作法刺激學術申^t^的合

 作與強化，Sporn將之納入為理解大學治理和績效建立的途徑之一。 後是學術

 資本(academic Capitalism)的強調，Spor認為大學具有準企業之特質，在競爭的

 社會結構裡提供知識這種商品與服務，學生被視為顧客或消費者，學校之管理層

 面需重視學校競爭力，以經營成本之降低、經營效率之提升為策略。Sporn(2006j

 同時提出「品質商數」(quallty quotient)的理論，就是以品質保證的成本除以因

 品質帶來的利益，大學必須有能力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計算各種收益，並加以

 衡量、轉化為數據，產生所謂「服務生產力比率」(service Productivity ratio)之關

 連指數，據以評量大學的教學研究服務等 適度的規模績效。

 綜合上述分析，從生師人數等界定規模大小的觀念勿寧被規模 適化之認定

 所取代，進而曲績效的表現由市場決定學校進退場。大學規模之合理性是崁入在

 績效呈現的框架中的，而績效是大學市場化的利基之所在，在保持大學核^L^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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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學術自由的前提下，大學本身應透過自主建構之績效效標進行自我評量，並

 且有將評核結果公諸於社會，接受政府、評鑑或認證等外部單住的檢查的義務。

 ，，，，i。，．

 第二節大學 適規模之探討十，""，i

 前文述及大學辦學績效在於追求效率;一個被我們評價的對象的產出量，也

 就是達成產出量目標之程度，可將之視為「效能」(e旋ct^veness)，同時檢視其產

 出與投入之相對關係權數，在相同之預計投入水準下有較高之預計產出者就是有

 較高之「效率」(e而ciency)   ;前者「效能」在衡量目標之達成情形，通常是產出

 與服務量愈大，表現就愈理想，並不在乎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效率」則希望以

 少之投入獲得 大之產出'，或以等量之投入獲得 大之產出(高強等，2003) ;

 此種投入、產出達到資源的 大效率配置，也就是所謂之「柏瑞圖 適境界」

 (Pareto Optimality)(Wikipedia encyclopedia)，是大學合理規模之探討中一個重要假

 設。學校規模合理性係藉由規模效率(scale e而cienc^, SE)作 適化之展現，而規

 模效率是指大學校院在制度設計已經確定的前提下，決定 有效的資源投入規模

 為何，如果規模有效，意味著在一定制度設計的前提下，此時投入資源的規模正

 恰到好處，既不浪費也不欠缺，處於規模報酬不變的 佳狀況。

 效率的衡量往往會被認為是商業行為中獲利能力之指標(Ben部Karl旺廖文

 志等譯，1997)，故而在公營機構、非營利機構組織等往往從更寬廣的管理績效角

 度評量^ ^^^ Norman and Stacker (^^^^^將效能、效率和經濟(econlomy)三者統稱為

 績效表現。公共選擇理論中探討效率準則之經濟學研究，旨在探討如何檢視公共

 部門之預算收支活動來分配資源，我國大學雖有公私立之分，但因為我國對私立

 學校之管制甚嚴，且連續多年對私立大學的獎補助措施申政府對私大的經費獎補

 助比例提高，使私大亦具備高度之公共性，故可一併將公私立大學視為政府教育

 福利行政，以資源配置效率作為研究重^t^ ^而興起於20世紀末的新公共管理論

 述著重成果、產出與效率導向(Hood, 199^)，高等教育產業通常亦為公共財政管理

 的討論範疇之一(孫國英等匕002)。張瑞濱(2003)^J曾在針對技職校院經營效率的

 研究時則將績效視為用以顯現組織運作活動 終結果的一個整體概念，所以從經

 營績效評價導入大學合理規模之探討應屬具驗證性之研究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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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競爭因素方面，可分為國內同行市場的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過去十年，

 台灣高教產業的「廠商」-大學校院數量膨脹數倍，市場和資源卻未相對擴大，

 學生市場方面錄取率年年爬升，超過九成，叉即將面臨少子化浪潮衝擊，高教產

 業從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資源方面來自政府的經費從2000年度^lJ 2006年度

 教育部投入高教的預算維持在六百億至七百億之間，但近十年來(84學年度至93

 學年度)大學校院學校數淨增加25校，學生人增加71.14%，每一位國立大學學生

 可分攤得到的政府高教經費相對降低，而重要的財務來源學費卻受限於政府政

 策、政治氣氛和社會壓力，必須接受教育部之學雜費調整方案規範，無法十足反

應成本(國立大學政府補助款和單住學生成本之間的差距比例從2000年度的12丸

升高至2005年度的34% ;私大政府補助款和單位學生成本之間的差距比例88

 學年度為78% ^ 92學年度升高至^^%)(教育部，2006)。然而，環視世界主要國

 家莫不以投資高等教育作為增強國家實力之策略，2003年歐盟國家平均投入公立

 大學的每生教學(不含研究經勛平均成本6962美元，^ECD國家平均是8093美

 元(^ECD,i006)，台灣同年度則是新台幣13萬元(約4000美元)2005年更降至11．8

 萬元(^^ 3500美元)，從學生單位成本投入看台灣的高教國際競爭力即知其危機。

 再者，大學數量擴增，除了若干單科大學較有明確之勢場定位外，許多學校

 的辦學模式大同小異，同質性高，教育經費運用欠缺資源策略;蕭富元(2006)從

 高等教育之國際競爭和Porter的競爭五力理論分析上述現象，台灣的各大學校院

 都面臨嚴峻的國內外競爭。這些競爭因素，大多與教育資源投入與產出的程度有

 關，雖然計量資源投入和產出必須釐定指標，綜合指標亦不全然代表績效，但當

 各校耍衡量在競爭因素上的優勢劣勢時，必須藉由一種可以計量的整體經濟效

 率、規模效率或規模報酬，來顯現高等教育處在激烈競爭態勢下的自我位置。

 辦學品質不同於競爭力和效率之著重學校主體自我檢視，而是大學需要接受

 社會檢驗的選項;大學辦學績效尚有何種可計量、評價之標準?大學校院尚有何

種方法檢視或證明自己符合社會期待?教育部採用的品質評鑑和激勵競爭措

 施，均著眼於大學辦學品質之評價，但同時叉運用停辦、觀察等行政處分和經費

 配置多寡等財務激勵為制約，與政府資源分西己的獎懲相連結，使著重檢視「投入」

 和「過程」的品質強化(quality enhancement)評鑑和著重評量「產出」的績效表現

 (per的nnance)評價相混淆(劉維琪，2006)。但這種混淆在台灣是階段性的，主辦

 評鑑事務的高等教育評鑑中^^認為，今後除了品質評鑑，還要辦理績效評鑑，規



 劃各種以績效責任為主的評鑑指標，為了鼓勵大學多元發展，評鑑中^t;的績效指

 標不會只用一種，將研擬多種不同的績效指標，來評估大學的各種績效責任，如

 大學研發智財表現、 受企業界歡迎的畢業生、 適合學生就讀的校園環境、校

 園國際化程度、甚至學生住宿環境等。高教評鑑申^t;認為，各大學設校條件、師

 生結構、投入資源皆不相同，因此各大學應追求不同的「績效目標」，一如本文

 所強調符合大學本身定位 適化的「合理績效規模」，才是檢視大學辦學追求效

 率、競爭力和品質等規模合理性的基礎。

 Levin(2004)曾指出美國大學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其主要貢獻有三，從教

 育事業中產生知識此其一，發展出在經濟運作上有影響力科技成果此其二，培養

 出良好人力素質(善思、勤勉和發展才華)此其三。而Lea^be刨er(l^99)也指出現代

 經濟由三個力量所驅動:金融、知識、社會資本，三個力量一起發揮時，就形成

 創新、成長，社會就會強大創新使得知識規模愈來愈大，並以建立一個知識社會

 為目標。故檢視大學在規模之合理性方面，當以觀察大學的基本任務教學、研究

 與社會月良務和現代經濟結構力的崁入(embed)是否非常緊密有關。故本研究在分析

 大學規模適化與市場特色後，將以經濟財務規模、社會月良務規模和人力素質規模

 為面向探討其 適化與績效之關係。

 邱4煌(1999)認為社會對大學的批評是一種「責任可靠度」(acco呱tability片勺

 質疑，包括經營方式、研究發展對社會之回餚、教師學術表現等，社會批判或社

 會期望其實是一種來自廣泛而不同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產物，並無客觀標

 準、專業意義，甚至充滿偏見、誤解和自相矛盾。大學在並非全然具建設性之社

 會期待下之回應是建立一種內部自我控制的遵行機制，以教育理念的落實、教育

 目標之達成為主軸建構自主管理的機能，透過資訊的公開揭露向社會展示經營績

 效，亦即將社會對大學「責任可靠度」的質疑轉化為大學對社會所負的「績效責

 任」j社會可將大學績效責任視為大學辦學品質體系中的一個檢核表，透過公正

 之檢驗同步檢視大學之品質與績效。

 壹、經濟財務規模相關因素之探究

 經濟財務規模係指財務資源之投入產生 適化之經營效率。學者

 Hauptman(2006)指出，財政問題是高等教育熱門的討論話題，但學術研究的著作

 卻很少。原因即在於財務問題很難建立研究分析的模型，如一個大學生平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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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多少?學費收入如何與辦學支出達成合理平衡?教授及大學管理人員之

 薪資應該是多少?都是研究上很大的挑戰。Hauptman試圖用總體經濟學

 (Macroeconom^c Concepts)的概念去考量一個國家公部門與私部門投入高等教育

 的總經費，教育總經費愈多，就可以讓愈多的人進入高等教育受教，學校的規模

 就會愈大，學校收入增多，就有更多的財源來購置改善設備，支付人事費用，教

 育品質就會跟著變好，但他同時指出，來自國家或公部門的教育經費資源不敷高

 速度的高教人口成長，且越來越多的經費資助鎖定在從事科學研究，對於大學經

 常^生支出並未實質助益，私立學校則更高度仰賴學生報到所帶來的學費收入，高

 等教育越普及化，學生市場就越飽和，市場競爭會更激烈，而跟隨著入學率升高，

 學生的素質下降，社會願意投入多少預算在教育上端賴教育可以為社會創造多少

 利益，普及的高教產出眾多企產業界不適用的學生，社會還要在這些學生就業後

 投資訓練，就更易減縮對教育之投入。

 大學要改善這個財務危機現象，Hauptman表示必須建立「績效模式」

 (perform]ance model)的財務管理機制，首先要以稽核與監督取信於社會，讓大眾

 對學校財務管理有信^1^，其次是拿出辦學表現，分別在一般績效如畢業生表現、

 教師升等成功率、學生退學率等方面拿出績效，另外在特別績效上爭取經費(如我

 國的五年五百億、申國大陸的211 >985 ^r.程等)專案績效，再就是執行行銷策略，

 包括將良好的辦學績效推廣出去。

學校財務狀況考量幾乎是所有歐美大學決定是否關閉某些系所甚至於學校

 退場的首要考量，即使是招生不足或評鑑不佳，影響也連帶呈現在財務上。例如

 在系所調整方面，美國採取了調整學術優先權的作法，英國採行調整系所經費分

 配(巫由惠，2005) ;在學校退場方面，歐美先進國家大學關閉已不是新聞，澳大

 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在新加坡校區之亞洲新南威爾士大學(U^SW As坷於2007

 年5月28口關閉，是新加坡為建設「環球校園」、「環球學習中^^」而引進的

 國外教育資源，也是前進新加坡的第一所外國綜合大學。該校於2007年初開始

 招生，開課還不到一學期即宣佈關閉，關閉原因據稱係招生不足，將面臨財政虧

 損(徐淑，2007) o

 我國大學校院數量在1994年實施教育改革後逐年增加，而人口成長趨緩，

 大學學生市場萎縮，高等教育在人口結構變遷下面臨教育資源問題。目前教育部

 的因應策略及持續推動措施是「調整各級教育資源、建構多元親善的學習環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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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終身學習社會」(陳明印，2004)。在調整各級教育資源方面，教育部規劃的

 高等教育大學校院的資源調整策略為:一、停止設立國立大學;二、管制分部之

 擴增;三、提高私立大學校院設立標準，從嚴審查;四、鼓勵大學整合(整併)，

 有效利用教育資源，在學術領域形成堅強團隊，追求卓越;五、加強評鑑，使高

 等教育由量的擴充轉為質的提升。教育部並揭示以「有效運用國家資源，調整各

 級教育規劃」為措施導向，對高等教育提出「改變大專校院獎補助制度，提高獎

 助比例，形成競爭性機制;鼓勵各校認真辦學，以匡正學校盲目擴充招生規模」、

 「管制高等教育數量之擴充，對於大專校院及分校分部暨系所之增設提高標準、

 從嚴審核;建立大專校院及系所退場機制、落實評鑑制度、發展多元類型的高等

 教育學府，有效提升教育品質」和「提升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加速高等教育國

 際化，鼓勵開設外語授課之學程，加強招攬外國學生來台留學」等多項因應措施。

 從以上政策分析，教育部對大學教育資源係一方面以緊縮政策限制大學之增

 設，一方面以激勵、競爭、監督、評鑑等措施透過財政資源的控管提升大學品質，

 而後者更可能成為進退場措施之根據。我國國立大學經費大部分來自於政府，未

 來幾年高教經費資源難以成長，學校財政經營效率將成為檢視之童^t^。大學如再

 不調整消化預算的習性，提升經營績效，將失去競爭力甚至直接進入退場機制;

 而私立大學更因辦學績效落差甚大，若無特定之財務支持系統(如佛教行大學有各

 所屬佛教山頭的支持，企業大學如元智、大同有企業基金抱注等)，一旦辦學績效

 落到社會觀威上的 後順住，則在少子化浪潮中將處於危險之地。

因而本研究將大學規模績效中以經濟財務規模相關因素之探究作為合理規

 模實證分析，試圖將大學財務規模效率透過適當之資料分析呈現出來，對本研究

 而言每一所大學是一個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 DMU)，但對於每一所大學

 而言，所有院、系、所、^^^等均可以作為決策單位，進行績效評估。

 為便於研究，本文將大學經濟財務規模 適化定義為資費資源規模與效率，

 聚焦於經費與設備的經營成效。從大學校院總經費及占教育總經費，學生、教師

 之經費投入項目和各項圖書、設施、場地等之投入變數，預算執行績效、各類經

費資源產出等產出變項藉由資料包絡分析法對於相關的投入產出便變項分析各

 類型學校的相對效率，作為各校財務營運績效之總評價，及大學退場的三個規模

 適化衡量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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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社會服務規模相關因素之探究

 大學是一個知識產業，浸淫在從傳統知識傳授到現代講求的知識創新。21

 世紀在知識經濟架構下國家創新系統受到重視，根據^ECD(^^97)的年度報告，

 國家創新體系申^^是技術與創新發展的成果，整個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之後，其

 發展的指標衡量與言平/古(Measurement and Assessment)，則集中以四種型態的知識

 流或技術流為形式:一;企業問研發技合的互動;二、企業、大學及公共研究機

 構問的互動，包括了合作研發、申請專利、共同發表及更多的非正式連結;三、

 對企業的知識與技術擴散;四、人員流動，科技人員在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

 的移動。檢視^ECD國家創新系統定義與相關研究，創新系統其實就是在討論，

 系統內成員如何互動，才能讓創新機制敗動或是發揮 大效用，例如常見的討論

 為學校、產業與研究單位問的互動，亦即產學研互動。

 創新研發是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的指標。透過優異人才的延攬，以及論文、

 專利、研發等知識活動的開發，將有助於提升整體生產力，加速經濟成長，對產

 業升級及相關創新研發亦具直接效用，為國家經濟注入新動力。Branscomb(2002)

 認為大學既然身處創新系統之中，人們對大學的科技研發和知識創新成果對經濟

 的貢獻期望十分強烈，但許多學者擔^L^大學過度與企業交流可能造成傳統學術觀

 念價值的扭曲，故大學一直尋求與這些力量隔絕，然而與此同時占主導地位的實

 際情況是世界上 出色的研究型大學是高度發展社會中活力、理解力和創造力的

泉源;大多數工業發達國家的大學都在積極探索自己和社會的關係應當是什麼樣

 子。因此在知識創新和國家發展的價值鏈中，大學的自我圖像值得近一步探索。

 研究型大學認為著重基礎研究，和著重應用研究的非研究型大學不同，但隨

 著科技和知識的發展，這種界限越來越模糊，很多在大學從事基礎研究的人其研

 究產出很可能是有實際應用價值的技術知識，在很多企業從事應用及開發工作的

 人更有需要從科學知識著手。Branscomb舉出計算機技術之實例，電腦技術的發

 展很大程度依賴數學、語言學、^^理學和人機工程學研究，同時電腦的發展叉促

 進了許多基礎科學研究一沒有計算機技術，人類基因圖譜的測序工作幾乎是不可

 能的任務。

 知識創新的研究界線模糊，使大學不再是一個堅壁清野的知識基地，反而成

 為區域及國家經濟的發動機，在我們身處的新世紀裡，「知識經濟」愈來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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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充分地結合知識與經濟，是大學童要任務的一環，研究型大學更是如此，因

 為它不但要傳授知識、教育學生，更要能結合老師的學識和學生的想像力來共同

 研究，一起來創造新的知識，並使它能夠有效地運用在產業界。因此研究型大學

 和產業界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密切。由於知識更新的速度加劇，我們已經無法滿足

 於舊有的知識，研究型大學的功能，除教學外，便是創造新知並快速地將新知介

 紹、運用到社會上。

 從研究型大學的基礎知識應用開發，逐漸浮現出大學和社會的互動趨勢，純

粹求知研究為主和強調滿足社會需求的實用性二者之間的區分在知識經濟的當

 代已無甚意義，李羅權(2006)指出近三十年來，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大學教

 育多有關聯，不少高科技及跨國公司在台設廠，生產、製造、研發，並培養他們

 的管理、技術及研發專才，大學校園便成為 佳的研發伙伴和徵才環境，因此很

 多優秀的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生便投入就業市場，成為各公司裡的成員。而大學教

 育是推動國家永續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之泉源，肩負著培育國家高級人才之使

 命，大學申擁有豐富知識能量的學者專家引領著優秀人才投入基礎及應用研發，

 和產業界、政府等密切互動，共同為國家知識競爭力努力的圖像更高度影響著國

 家社會整體發展。

 我國行政院正推動「產學合作加值計畫」，將大學產學合作績效納入為大學

 相關評鑑之中，針對大學之性質分類對產學合作進行績效評量，其目的在於協助

 學校審慎檢視產學合作成效，促動學校檢視自身特色與條件，以產生引導形成大

 學對社會服務的機制效果，突顯辦學與校務經營之多樣化;是以大學對社會服務

 的成效可做為大學規模特色達成之檢視要件之一。

 本研究社會服務規模係指社會服務與教學研究平衡之 適化，亦即大學參與

 社會經濟服務之規模與成效，包括推廣研發等效益以增進教育產業競爭力。通常

 以大學學術研發、產學智財表現、推廣教育績效等作為社會服務之檢視指標，本

 文除研究大學之產業與專業績效外，另從學校人口統計資料研究社會服務規模;

 具體之投入變項有大學校院生師比、推廣班學生人數比、辦理推廣教育之專兼任

 教師、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外籍教師比例、教師獲得智慧財產權等投入變項和

 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之能力水準、與企業合作比率、產學合作收入、提供企

 業界人士在職進修課程及各項服務性收入為產出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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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人力素質規模相關因素之探究

 1998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發表「世界高等教育宣言」表示

 高等教育主要的角色是教師和學生，國家和高等院校機構的決策者「應該將學生

 和他們的需要放在工作的lf^^」，「應該將學生視為發展高等教育的主要夥伴」，

該宣言開宗明義對高等教育任務和基本職能提出加強教育高素質的畢業生和負

 責任的公民能夠滿足人類活動各方面的需要、通過提供相關的專業資格包括專業

 培訓相結合的高層次的知識和技能、課程內容需不斷適應當前和未來社會發展的

 需要等基本要求，且應不論年齡大小，周延地考慮到需求日益多樣化的各類學習

 者。上世紀初美國提出個別化教學，杜威「以學生為中^^;，從做中學」的模式強

 化了自主學習，以學生為中^L;，提供能滿足學生需求的課程。而學生需求可能各

 有不同，滿足不同需求的學生，「客製化」的課程設計是高等教育以學生為中^C

 的體現模式，徐明珠(2003)指出美國Rutgers大學亞洲系系主任涂經詰曾論及美國

 大學教育改革的重點，他認為大學系所在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挑戰中的角色已宙

 「以研究為主」到「重視教學」;及山「以教授和被動教學為中^心」到「以學生

 主動學習為中^^ 」。美國的大學開課以學生為中^ku^的例證不勝枚舉，如東部長春

 藤盟校之一的Bro肌大學實施「以學生為中^^的主修制」，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

 課程計晝，成為一個更以學生為中^L^的學習過程，張曉鵬(2005)指出美國大學開

 設的課程面廣量多，學生選擇的餘地很大。例如史坦福大學，全校共有6 000多

 名大學本科生，開設了6 000多門本科課程，平均每個學生可以單獨享有一門課

 程。因此，學生不必按某一固定模式塑造自己，在學業上享有 大限度的自主權、

 主動權，可以充分發揮潛力與特長，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而Duderstadt(2000)認

 為美國大學 重要的使命一直就是教學，且從過去一世紀的變化中可知美國大學

 教學使命已經擴張至研究生、專業教育、推廣教育及繼續教育方面。

 事實上這種以學生為中^L^的辦學理念在辦學績效上的評鑑上也同時被要求

 採行。根據美、英、德等主要國家高等教育評鑑相關機構之建議，指出對大學之

 評鑑應以「教學」與「學習」為主，以審視各校是否達成自我設定的辦學任務或

 目標為評核指標。易言之，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應以確保整體教學品質為基礎，

 在教學力求優異品質的前提下進行辦學評量。我國近十年來由於大學數量快速擴

 張，導致高等教育品質有下降之虞，為了維持及提升大學教育水準，於83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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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大學法」修訂後，賦予教育部辦理大學評鑑之責，並確定了大學評鑑的法源

 依據，經過多年研議所擬具的大學法修正案，94年底公佈施行後其中第五條規定

 「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

 我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大學定之」，界定評鑑事項之「大學評鑑辦法」也於

 96年1月g a發布實施，明訂大學評鑑分為校務院系所、學程、學門及專案評鑑

 等四類，使我國高等教育進入系統化評鑑時代。以正在進行的系所評鑑為例，評

 鑑內容與標準係針對對學校各系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課程設計與教

 師教學」、「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研究與專業表現」及「及畢業生表現」

 進行評價， 大特色就是以確保教學品質為主，其中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學生

 學習與學生事務和及畢業生表現等評量項目主要圍繞著學生受教品質為主體，並

 以學生受教之效果和受教後之表現為評價標準，如系所課程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評鑑效標旨在發現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系所課程架構和內容與設立宗旨及

 教育目標間之關係，內容為檢視符合學生核^L^能力培養，以滿足市場需求和社會

 發展的情形等，運用強調學生學習的形成性新興評鑑法(Conrad,2006)等柬檢驗系

 所教學成果;對於高等教育的另一主角教師，則以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指標檢

 視教師教學科目與個人學術研究領域符合以及教學工作負擔，檢視系所提供教師

 教學專業成長管道與機會，以及獎勵教師卓越教學表現的情形，研究與專業表現

 為指標檢視教師學術研究能量與成果等;換言之，教師和學生成為大學體現人力

 素質達成教育目標的具體產出績效。

 人力素質規模係指大學對大學法所標舉的「人才培育」任務達成教育目標之

 適化程度，大學人力規模與品質，應涵括師生的能力與培育，大學藉由此指標

 可強固辦學品質及績效。本研究將以學生受教所得之品質從大學校院每生可使用

 期刊數、可使用圖書書籍數及負責教學的教師服務素質如其有博士以上學歷教師

 數、教師與行政之比率、專任教師人數比例等投入變項和大學校院畢業生就業

 率、大學校院畢業生薪資水準、畢業生升學率、雇主滿意度、校友滿意度、獲獎、

 證照、研究案件數等產出變項分析各類型大學其績效。

 肆、大學合理規模的績效視角

 教育部為配合國家整體建設及學校發展，審查大學學生人數規模與資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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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落實大學自主理念並維持大學教學品質，依大學法第十二條規定，於九十五

 年訂定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其

 中對於各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等規範了以下原

則^     (-)配合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依據學校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重點及特色^   (三)考量現有基礎及規模、學校整體資源之合理分配及

 使用效益;  (四)具備師資、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  (五)

 符合各該領域之發展趨勢及科技整合之需要及(六)針對社會變遷及人力需求、學

 術發展需要、學校發展特色主動調整。至於發展規模之設定，教育部認為各校增

 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應考量各項資源之配合條件，以維

 持基本教學品質，並根據師資、校舍建築空間計算可發展總量規模，依據校務發

 展計畫，逐年規劃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調整招生名額。

 從該法規的論述中可以明顯得知教育部對於各大學合理系所、人數、面積和

 資源規模的檢測繫於「師資設備圖書等之投入與產出效益」、「國家社會科技發

 展趨勢人力需求」與「資源整體之使用效益」等數個面向，學校發展規模之具體

 指標為有足夠規模之師資、圖儀設備及空間、各類生師比、校舍建築面積．‥等，

故此法規構建了一個大學規模合理檢測的模型:那就是大學規模之合理與否或是

 否需要進行規模調整如已超過可發展總量規模之學校，是否應自行調減既有之總

 量規模至符合可發展總量以內，並得否在總量原則內可自主增設、調整院、系、

 所、學位學程及調整招生名額等問題，必須由大學自行根據法規及與實際規模相

 關狀況如資源配置績效、人才培育績效及社會需求績效等之經營績效面向作進一

 步的決策，是以產生了從經營績效的視角檢視大學規模成長是否合理及如何從事

 規模調整的論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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